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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簡介 

1. 本案為上訴人對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就上訴人申領「囡禁止拖網

捕魚而向受影響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患津貼 J （「特患津貼」）批出津貼的金

額所作的決定提起的上訴（「上訴」）。 

2. 工作小組評定有關船隻為近岸拖網漁船，並根據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

會」）批准的援助方案，向車主益及盤查盤（合稱「兩位上訴人 J ）分別發放港幣 

$9松， 531 萬元及港幣$913,962 萬元的特患津貼。兩位上訴人現各自就工作小組

的這項決定向漁民特患津貼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3. 兩位上訴人報稱是雙拖拖網漁船的作業伙伴，車去聾的船隻船牌編號是 

C阻6371缸，而堂皇蠱的船隻船牌編號是 C話 63617A （合稱「有關船隻」）。由

於兩宗上訴個素之雙拖走一起作業，工作小組作出該決定所考慮的因素幾乎相

間，而兩位上訴人亦提出一致的上訴理據，因此上訴委員會認為一併處理本兩

宗上訴個案較為合適。兩位上訴人對此合併處理方法亦沒有反對。 

4. 上訴委員會在令併聆訊後，決定，駁回兩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詳述如下。

童畫 

5. 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行政長官宣布政府會實施一籃子管理措施，包括透過

立法禁止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禁施措施 J ），以使海床和海洋資源、得以盡

快復原，促進香港水域內的魚類及其他海洋生物的保宵。政府於 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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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臼在憲報刊登《 2011 年漁業保護（指明器具）（修訂）公告〉，而立法會

亦於 2012 年 5 月通過｛ 2012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概括而言，禁拖措

施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生效。 

6. 	 鑑於該禁拖措施，財委會於 2011 年 6 月通過批准開立一筆為數 17 億 2,680

萬元的新承擔額，為合資格拖網漁船船東、其僱用的本地漁工和收魚艇船東提

供一次過的援助方案，以及用以推行相關的措施（「援助方案」），當中包括

向因推行法定禁拖措施而永久喪失捕魚區的受影響本地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患

津貼。 

7. 	 為了推行援助方案，工作小組於 2011 年 8 月成立，成員包括漁農自然護埋著

（「漁護署」）、海事處及民政事務總署，負實處理特怠津貼援助計劃申請的審

批及一切相關事宜。兩位上訴人也是該特患津貼援助計劃的申請人。 

8. 	 工作小組獲授權訂定申請特患津貼的資格準則。只有符合準則的船東合資格獲

發特患津貼。指導原則是，經核准的特，車津貼金額將分攤互不同組別的申領人，

而言裝攤分應與禁拖措施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相稱。工作小組在審批每宗特惠津

貼的申請時，必須整體考慮所有相關的資料及證據，以首先決定有關申請是否

符合申請特息津貼的資格準則及相關要求。 

9. 	 在確認有關申請符合所有資格準則及相關要求後，工作小組會進一步把有關船

隻歸類為近岸拖網漁船或較大型拖網漁船。當中被許定為近岸拖網漁船的船隻，

工作小組會再評定其對香港水域依賴程度的類別，即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的「一

般類別 J 及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的「較低類別」。工作小組會根據個別合資格

近岸拖網漁船的類型和長度、其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以及其他特別因素，

按照訂定的分攤準則去釐訂向有關申請人發放的特惠津貼金額。合資格的近岸

拖網漁船船東將可分攤總額為 11 億 9 千萬元的特患津貼。若有關船隻被評定

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較大型拖網漁船，工作小組會根據獲財委會

批准的援助方案向有關申請人發放港幣 15 萬元的一筆過特惠津貼，以反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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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東亦受禁拖措施影響，因為他們雖然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卻將喪失未來

在香港水域拖網捕魚的機會。 

10. 	 根據兩位上訴人向工作小組提供的資料和﹔有關船隻的相關記錄，車主蠱的船隻

（船牌編號 CM63713A）為本質漁船，長度 28.30 米，有 3 部推進引擎而引擎總

功率為 566.96 千瓦，燃油艙櫃載量為 32. 71 立方米﹔而皇室蠱的船隻（船牌編

號 C祖 63617A）亦為本質漁船，長度 29.40 米，有 3 部推進引擎而引擎總功率為 

604. 26 千瓦，燃油艙櫃載量為是0. 92 立方米。 

11. 	 於 2012 年 10 月在日，工作小組向兩位上訴人各自發出信函，表示己就提供

的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詳細審核了他們的申請，初步會以有關船隻屬於在香港

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類別跟進處理，並就兩位上訴人各聲稱其船隻在香港

水域作業的時間為是5% ，因為較漁護署就相同類別及長度的拖網漁船所作統計

而得的數據為高，要求上訴人提交證據以作支持。 

12. 	 於 2012 年 10 月 11 日，兩位上訴人各自向工作小組發出內容相同的白條，解釋

有關船隻「作業時間以夜間為主。由 2006 年至 2011 年統計在香港水域作業平

均是跳，在 2006 年前在香港水成作業每年佔 70 至 80% 。由海事工程及海底天然

氣管所造成在香港水域捕撈時問減少，相對出海天數下降。捕撈以呆測，浦

（瑞）台，南丫以外，長洲外及丫洲等附近水域。而所捕魚類大部分出售于肥

九海鮮（作）魚肥以供應長沙灣養漁區魚戶。而補給的紫油每隔 5-8 天在大港

石油有限公司補給。」 

13. 	 除此之外，兩位上訴人亦提供了「肥九海鮮」出具的證明，聲稱兩位上訴人為

其公司的客戶，而有關漁船從 2006 年呈現在大部份的漁獲是由該公司收購，代

貴漁獲的種類包括黃花仔、就魚、馬絞仔、馬友仔、曹白、 J鱷魚及白艙仔等。 

14. 	 於 2012 年 12 月 21 日，工作小組向兩位上訴人各自發出信函，表示已完成審核

了他們的申請，經詳細考慮所有的資料及證據，工作小組接受兩位上訴人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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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水域被禁止拖網捕魚而受影響的近岸拖網漁船船束。經考慮該船隻的類型

和長度，以及所有有關資料及證據，工作小組作出以下決定：

有鵑皇室蠱的船隻（船牌編號 CM63713A)

題述漁船類型： 雙拖

題述漁船長度（未）： 28.30 

對香港水域依賴程度的類別： 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的區域

一考慮的資料包括：

一根據濤、護署就不同類別及長度拖網漁船作業

情況的統計數據顯示，題述船隻一般不會依賴

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的主要區域﹔

一船隻在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 1 年在香港水

域的巡查中並未被發現在香港水域作業﹔及

一提交的資料及證據，未能支持 (i ）登記表格上

聲稱船隻在香港水域的作業時間（以百分比表

示），及 (ii)船隻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

魚作業的區域。

現獲分發的特患津貼金額： $9鉤， 531. 00 

有關重E主益的船隻（船牌編號 C前 63617A)

題述漁船類型： 雙拖

題述漁船長度（未）： 29. 哇。

對香港水域依賴程度的類別： 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的區域



現獲分發的特惠津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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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慮的資料包括：

一根據漁護署就不同類別及長度拖網漁船作業

情況的統計數據顯示，題述船隻一般不會依賴

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的主要區域﹔

一船隻在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 1 年在香港水

域的巡查中並未被發現在香港水域作業﹔及

一提交的資料及證據，未能支持 (i ）登記表格上

聲稱船隻在香港水域的作業時間（以百分此表

示），及 Ci i)船隻相當依輯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

魚作業的區域。

$913,962.00 


15. 另外，工作小組亦透過上述通知書向兩位上訴人表示，已決定暫時預留約三成

向近岸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的總金額，以確保有足夠的款項支付經上訴

委員會判定為上訴得直的個黨。當上訴委員會完成處理所有上訴個案後，工作

小組會按照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及根據分攤準則把預留金額全數分攤與所有被判

定及評定為合資格的近岸拖網漁船船束。

兩位土訴人的上訴理由／理據 

16. 其後，兩位上訴人向上訴委員會提交上訴申請，並於 2013 年 1 丹 15 日發出聯

署信，提出理據如下：

兩位上訴人利用其漁船從事雙拖捕魚 10年以上，有關漁船為兄弟船。早前接獲

漁護署事函「自禁止拖網捕魚而受影響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的申請獲

http:913,962.00


4

7 


分發的特急津貼金額與其他同類的拖網漁船所獲特患津貼金額相差很大，認為 

很不公平，故特比上訴並提出理據如下： 

(1	）政府建議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特患金，及政府官員公開諮詢大會上表述，自

現時合資格合（共）個案 250多個，比預計的O艘為少，理應特患津貼金額比

預計為高（按每個個案分自己）。 

(2）長沙灣養魚區盎主主證明有關船隻於2008年至 2012年所捕獲的魚肥大部份都

交由蓋E主主所經營魚排作餵魚之屑。 

(3）離島區議員主益主證明有關船隻於 2008年五2012年經常在長洲避風塘停泊。 

(4）皇室主蠱的太太於 2008年患上抑鬱症，很需要皇室益照顧，故童畫益並不會主1J

遠處捕魚。並經常每天或兩天便回來看望她的病情。現以藥物治療病況較穩

定，但仍需定期返回西區精神料中心覆診。 

(5)2009年香港舉辦東亞運動會時，有關船隻為 20艘漁船中其中兩艘被有關組織

邀請參加開幕典禮，當時為配合大會要求，停航近10天以讓船身進行裝飾，

如果不是本港作業的漁船，並不會參加此項活動。 

17. 兩位上訴人在其日期為 2013 年 5 月 10 日與其他個案的申請人發出的集體聯署

信內表示，近日長洲避風塘內北面出現一片愁雲慘霧，原因是一群受影響的近

岸拖網漁船，忍痛將他們生產多年的漁船（逐）一賣掉，因為他們從 2012 年 

12	 月 30 後開始，香港水域禁止拖網捕魚，他們的行業首當其衝，因為他們這

群漁船是長期有 50%左右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自禁拖後都不能在香港水域生產，

根本不能維持生計，囡為每艘船齡都 20-30 年之久，不能到深海作業，又因近

幾個月來內地水坡的小網艇和蟹籠船不斷增加，發生了不少街突，他們在內地

水域連拖網的位置都無埋，經過這幾個月來的掙扎，根本不能支持下去，（唯）

有忍痛結業，相信漁護署這幾個月來已經留意到長洲避風塘北面這群近岸拖網

漁船，為何經常不出海，上述就是上訴人這群拖網漁船經常不出海的原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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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政府不相信他們這群拖網漁船是長期有 50%或以上在香港水成（作業）

所以給他們這群近岸拖網漁船的特患津貼金額這麼少，根本不成比例，所以希

望上訴委員會研究和了解一下，上訴人這群漁民是真正受到香港水域禁止拖網

捕魚作業的真正受害者，給上訴人一個合理的補償，還他們一個公道。 

18. 	 兩位土訴人表示，可提供在香港購買漁船燃油的單據、在香港維修漁船的證鴨、

在香港僱用本地濤、工的證明、在香港僱用內地漁工（經內地過港漁工計劃僱用）

的證明、魚類統營處的交易收據及與本港海產批發商的交易單據／本港海產批

發商證明倍，以支持其陳述。 

19. 	 兩位上訴人在其日期為 201是年 2 月 10 日的上訴表格（土訴表格）內作出了以

下聲稱： 

(1) 	 其申請為近岸拖網漁船，工作小組雖將有時船隻裁定為近岸拖網漁船，

但將有關船隻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裁定為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較低。

兩位上訴人聲稱其船隻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實質應為 50% 。 

( 2) 兩位上訴人不滿有關船隻被裁定為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較低，理據如

下： 

(i) 	 兩位上訴人的拖網漁船較為細型，每年出海約 180夭。 

(ii) 	 每年約 7-8個颱風，每次颱風吹襲前後數夭。 

(iii) 	 每年季候風約 10次，每次3一是天，或香港水域8月至9月份濤、獲較為

豐富時，兩位上訴人都會在香港水域捕魚。 

( 3) 	 兩位上訴人表示不滿獲分發的特惠津貼金額數目，理據如下：

兩位上訴人用列為近岸拖網漁船，就因為漁護署評定兩位上訴人對香港

水域依賴程度較低，兩位上訴人才獲分發九十幾萬，有行家在香港仔停

泊出入，成為近岸拖網漁船，用一作業方式，而兩位上訴人的行家在香

港仔，上訴人在長測，上訴人的行家獲分發是00多萬，對兩位上訴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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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希望上訴委員會還他倆一個公道。 

( 4) 	 兩位上訴人表示有 10 多年僱用過港漁工記錄，如果不是近岸拖網漁船，

無需有過﹔巷漁工，而每一年要多付萬多元過港費。結束捕魚業後，生活

大受影響，無法維持生計，希望上訴委員會還他倆公道。

工作小組的陳詞 

20. 	 工作小組向上訴委員會提交的陳詞中，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審核兩位上訴人的特

惠津貼申請。儘管工作小組就各個申請均採用了標準的陳詞格式，但委員會認

為工作小組已適當地考慮了兩位上訴人的個別情況，並作出判斷。 

21. 	 當中，工作小組按程序處理上訴人的特患津貼申請時，曾考慮整體自素如下： 

(1) 根據漁護署就不同類型、長度、船體物料及設計拖網漁船作業情況的統

計數據，有關船隻屬一般不在香港水域捕魚作業的漁船。 

( 2) 有關船隻設置的推進引擎數目、總功率及燃油艙櫃載量均顯示有關船隻

續航能力較高，可以到離岸較遠的水域捕魚，一般會較少或不在香港水域

作業。 

( 3) 根據漁護署於 2011 年在本港主要避風塘及其他漁船船籍港的巡查記錄

顯示，有關船隻各被發現有在本港停泊的記錄（農曆新年及休漁期除外）

為 30 次。這顯示有關船隻主要以香港為基地，較可能有部份或全部時

間在香港水域作業。

（是） 從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 1 年的海上巡查記錄資料顯示，有鵑船隻並

未被發現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這顯示有關船隻可能較少或一般不在

香港水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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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關船隻由本地漁工及獲批進入許可的內地過港漁工操作（有關船隻各僱

用 2 名的本地人員，包括船東、船長、輪機操作員及其他漁工等﹔經內

地過港漁工計劃僱甫的內地漁工分別有 4名和 3名﹔同樣都沒有從內地自

行僱用的內地漁工或非本地浦、工）。這顯示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不受

限制。 

( 6) 兩位上訴人均持有由內地部門對有關船隻發出的漁業捕撈許可證。這顯

示有關船隻可在內地水域捕魚、作業。 

( 7) 	 兩位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為全部或部份時悶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近

岸拖網漁船（即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不少於 10%）及其全年平均

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為 45% 。工作小組雖接受有關船隻為合

格的近岸拖網漁船，卻認為兩位上訴人所提出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

時問比例，理據缺乏客觀支持。 

22. 	 所以，工作小組經整體評核相關的因素、記錄、資料及文件後，評定有關船隻

屬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域類別的合資格近岸雙拖。

上訴委員會的聆訊 

23. 	 兩位上訴人亦於其各自向上訴委員會發出日期為 2016 年 8 月 15 日的信函中作

出了以下陳詞，兩位上訴人亦於聆訊期間予以補充： 

(1) 	 兩位上訴人質疑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1 年的海上巡查記錄資料的可

靠性，重申 2009年至 2011 年期悶，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的依賴程度

比署方估計為高。兩位上訴人聲稱根據署方由 2009年五 201 1 年的巡查記

錄，香港西北及大嶼山附近水域內的主要巡查範圍在23:00時至8:00的時

段的巡查次數合共 14次，而其中 10次為休漁期 5月至7月期間進行﹔而香

港東南水域之範園，於23:00至 8:00的時段的巡查次數， 2009年至2011 年

期間合共 10次，而其中 5次為休漁期 5月至7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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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兩位上訴人作業範園為大小鴉洲，南丫島及蒲台附近為主（雖亦時有橫

越香港水域邊界至中國大陸水域，由東至西及往返方向於從扭杆列島，

外伶付島及萬山群島水域的桂山島航行捕魚），不可能沒有其作業紀錄。

因為他們跟大部份長洲雙拖漁民一樣，也是以浦水拖的方式進行捕魚，

就行裝所限一般不會改裝設備於自問作業，作業時間為晚間至清晨時分， 

18:00至笠日 5:00時左右（期間一晚平均 7至8小時內可以來田總共6次，

大約下三次網。捕獲的漁獲一般會待早上放售，沿途以﹔水制冷保鮮）。 

( 3) 由於兩位上訴人過去都申請了休漁貸款，受申請條款所眠，故此不能在

每年南海体漁期間出海作業，跟署方的巡查次數及時間對比，扣除5至 7

月休漁期間巡查次數所得之數據，即 2009年至 201 1 年期間合共只有 9次，

故署方未有發現有關作業實屬合理。

（是） 除海上巡查的頻率，時間及位置以外，兩位上訴人於聆訊期間亦質疑漁

護署派出執行海上巡查的船隻體頑較小，不能承受4級或以上的風浪，而

且出發地點較容易忽視以長淵為基地的漁船，令長洲拖網漁船鮮有被評

定為一般類別，做成嚴重不公。加上海上巡查有設定航線，漁護署的巡

查人員又是否能夠於天氣惡劣的情況下出海，甚或於烏燈黑火之中辨識

並記錄拖網漁船的資料，也成疑問。以上因素皆令兩位上訴人質疑即使

他們已出海作業，不是負責巡查的船隻當晚沒有出海，便是有很大機會

被有執行巡查的船隻錯過。 

( 5) 同時，兩位上訴人亦投訴漁護署並未就禁拖措施進行有效的執法，而現

今仍有路縛漁船進行偷拖活動。這樣對他們並不公平。 

( 6) 之前所述的「遠處」是為香港水域以外之水域，車去益由於需要照顧太

太所以會多以香港水域範聞每次作業 10至 12小時，以方便以最短時間返

回長洲。因此有關船隻在署方的避風塘巡查停泊記錄有是3次之多。 

( 7) 根據兩位上訴人所知，有合資格的漁船，其長度及馬力均比他們的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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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亦同時兼備有國內部門所發的漁業捕撈許可證’而其作業情況及

其模式跟他們的相似，同樣是雙拖作業，其個案被視為依賴香港水域程

度較他們的為高。自此他們認為以馬力及擁有漁業捕撈許可證來判斷船

隻依賴香港水域多寡不盡適合，而以此考量他們依靠香港水域程度之多

少實未能真實反映事實，不足以否定他們對香港水域依賴程度的高低。 

( 8) 	 兩位上訴人強調，他們對香港水域依賴程度比工作小組詩估的為高，在

過去幾年季候風時間，他們會在季候風前後日子一定在香港水域內作業，

可見他們對香港水域作業環境的熟悉程度及掌握，要是該水域非他們經

常作業之濤、場，他們並不需作出相關紀錄，可見他們對香港水域依賴程

度是甚高。 

( 9) 兩位上訴人指出，他們現今如要出外海作業，實面臨相當大的困難與危

險。一方晶他們需要顧慮有關船隻的船齡已高，不能承受大風大浪。另

一方面，他們一直以長洲為基地，也長年於較為熟悉的海域捕魚，雖然

曾經用兩個月時間在香港水成以外，西貢呆洲一帶嘗試作業，對於要在

不熟悉的海域作業戚到焦慮，並無法適應。加上海面多有小船橫行無忌

（如拖籠船及燈竿船之一類）造成的惡性競爭，外海更是有海益為患，

危及性命與財產。 

(10）他們學歷水平不高，是漁民傳統家庭式作業，經營運作上沒有一套完善

管理方法，因此沒有就任何生產上保留單據，甚至很完整的帳目紀錄，

通常在買賣後，漁獲貸款收花後，對他們來說交易已完成，單據都不會

保存太久，而且單據都較簡陋，而能保留的證明少之又少。 

(11)	 禁拖措施令他們一眾拖網漁船漁民受到前所未有的影響，生計嚴重受到

威脅，著方在準則原則不一的情況下，以一種粗疏的方式去審視不同個

案，只會讓人難以信服工作小組的決定，令真正受影響的漁民的利益受

損害，產生誤判。 

24. 以下是工作小組就上述各項的上訴理由／理據的整體回應：



13 


( 1) 兩位上訴人聲稱有鵑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時間比例，出：每天數，何時

何季於香港水域捕魚，均缺乏客觀證據支持。當中亦有出現與其在登記

表格內所提供的資料／聲稱不符。 

( 2) 兩位上訴人提出的理由及附上的文件未能支持有關船隻的漁獲是在香港

水域作業所得，亦未能支持該等船隻相當倚賴香港水域為拖網捕魚作業

的區域。 

( 3) 工作小組並沒有以個別拖網漁船主要停泊的船籍港作為特患津貼的分攤

準則，亦並不是單純考慮、漁船的長度，甚或上述資料中的一、兩項因素

去評定有關船隻是否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的區域。工作

小組是經對各相關因素的整體評核，評定有關船隻為主要以香港為基地，

但只有少部份時間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屬非主要依賴香港

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域的類別。而且，基於每宗申請的情況不盡相

舟，各申請人所獲發的特患津貼金額也有所不同。工作小組囡此認為不

便在本案中就其他個案作出評論。

（的 工作小組認為有關船隻曾參與東亞運動會與該等船隻對香港水域的依賴

程度並沒有明顯關像。 

( 5) 漁船船東出售其船隻與否屬個人決定。上訴人所提交有鷗船隻的轉讓船

隻擁有權證明書，顯示上訴人在禁拖措施生效後將其拖網漁船出售，比

資料與本案的評核無關。 

( 6) 就船齡來說，漁船是否可以到香港以外的水域作業與其船齡沒有必然關

棒、。一般而言若有進行適當的維修保養，即使船齡較高的拖網漁船仍可

以到香港以外的水域作業。 

( 7) 根據財委會文件定下的指導原則，向不同組別的申請人分攤的特息津貼

金額，應與禁止拖網捕魚措施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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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作小組指出，所謂漁護署於 2009年至 2011 年的海上巡查，實質包括

漁護署於 2010年至2011年期間在香港水成的捕魚作業巡查（下稱「捕魚

作業巡查」），以及漁護署為執行《漁業保護條例〉（第 171 章），於 

2009年 10月至 2011 年 11 月期間在香港水域進行的巡查（下稱「漁業保護

巡查」）（合稱「漁護署的海上巡查」）。當中： 

Ci) 	 捕魚作業巡查的目標船隻主要為拖網漁船，海上巡查每次都會

按指定路線進進行，巡查期問為 2010年 1l月至 2011年1 1 月，巡

查時間分自問及夜間及通宵巡查，時間分別為 09:00時至 17:00

時及 17:00日寄至 08:008守。從Al02頁的巡查路線地圈可見，閩中

紫色 cc ：大嶼山及新界西）、藍色 CB：香港島及南丫島）以

及小部份的紅色（ Al ：赤門海峽、大鵬灣及西貢）巡航路線，

均與兩位上訴人聲稱作業的地點有若干程度重疊的地方，巡查

的時間範圈亦較兩位上訴人聲稱作業的時問更廣泛。 

(ii) 	 漁業保護巡查亦會記錄在香港水域出現漁船作業中或非作業中

的資料，以作統計及其他用途。巡查的目標船隻為在巡查中發

現的漁船（包括拖網漁船）。巡查期問為 2009年 10月至2011 年 11

月期間，巡查時間分日悶，下午五夜間巡查及通宵巡查，時問

分別為 09:00 日寄至 17:00 時、 13: 00 a寄至 21:00 時及 23:00 時至 

08:00時。從Al07頁的巡查路線地圈可見，圈中屬於香港西北

及大嶼山附近水域的巡航路線均與兩位上訴人聲稱作業的地點

有若干程度重疊的地方，巡查的時間範茵亦包含有關船隻的聲

稱作靠自寄悶。 

Ci ii) 	 工作小組指出，漁護署的海上巡查於相關範圍及時間的巡查次

數，反映巡查有一定的頻率、時問及範間，可以起參考作用，

亦足以反駁兩位上訴人對有關巡查是否足為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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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魚作業巡查」：屬於相關範園 l 、日期及時間 2的巡查次數 

= 總計 20次

「漁業保護巡查」：屬於相關範園 3 、日期 4及時間 5的巡查次數 

= 總計 228次 

(iv) 	 捕魚作業巡查一般有兩名漁護署職員進行。有關職員會乘船在

香港水域按指定的路線巡查，並記錄沿途觀察到的拖網漁船作

業中或非作業中的資料。在巡查時有關職員會帶備設有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的掌上電路，於現場輸入資料並可即時根據數據庫

中的資料例如船牌號碼及船隻類型作出核對，以確認現場記錄

的資料是否和過去記錄相符。 

(v) 	 工作小組指出執行漁護署的海上巡查的船隻均裝有種定器，船

隻雖於3號颱風（即六、七級風）的時候停止航行，但風力較

弱的四、五級風情況下仍可借穩定器之助而航行。而且，巡查

路線沿途並無遮擋，有相當的能見度。負責海上巡查的漁護署

人員除會借助望遠鏡視察海面，於晚上及通宵巡查的時候，更

會備有照明燈，並懂得基於一般夜間進行拖網作業的漁船上的

設施（例如船頭燈、網尾甫、園燈及綠白燈等），於漆黑白色情

況下準確識別拖網漁船。而由於巡查船隻必須就有關漁船的資

料進行記錄，所以也有可能會偏離設定的航道以便靠近有關漁

船。 

( 9) 工作小組指出，漁護署的海上巡查並沒有偏袒以其他地區為基地的漁船， 

1 香港島及南丫島，及大嶼山及新界函。 

2 夜間及通宵巡查時段。 

3 香港西北及大嶼山附近水域。 

4 2009 年 10 月五 12 月﹔ 2011 年 1 至 12 月及 2012 年 1 至 11 月（扣除 5一 7 月休漁期月份） 

5 下午至夜間巡查時段，及通宵巡查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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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列入為一般類別的雙拖漁船實屬括少數能夠證明其作業範由不屬外

海範圈。 

(10）工作小組確認，受休漁貸款申請條款所限，貸款申請人的確需於体濤、期

問停止捕魚。可是每戶申請貸款與否，實各有個人的考量，工作小組不

能評論有關條款是否不合乎經濟效益，亦認為兩位上訴人是否申領休漁

貸款與本素無關。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25. 上訴委員會認為上訴人透過香港漁民互助社對漁業界的服務，以及對長洲一些

體育活動的貢獻，是值得讚揚的。與此同時，上訴委員會就他們對當局未能有

效打擊非法拖網捕魚的不滿，並就拖網禁令對他們的生計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

予以同情。 

26. 兩位上訴人均負有舉證責任，證明工作小組就他們的特惠津貼申請作出了錯誤

的決定。上訴委員會要決定兩位上訴人作為負上舉證責任的一方能否成功舉證

達至所需的標準’即相對可能性衡量的標車。 

27. 上訴委員會指出，工作小組以上對雙拖的分類及標準只提供作一般參考。由於每

宗個案所牽涉的因素都不盡相間，上訴委員會必須小心考慮上訴人所提出的證

據，以及是否有其他證據能顯示或証明有關船隻為主要倚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

捕魚區域的近岸拖網漁船。 

28. 上訴委員會經細心考慮雙方的資料和陳詞後，認為工作小組在評核個別合資格

個素中所考慮相關因素如船隻類型、長度、船體物料及設計、推進引擎數目及

馬力、船隻在避風塘停泊的頻密程度及其季節性分佈、船隻在香港水域出現或

作業次數及其季節性分佈等的參考基準，均屬較為客觀及有力的證據。相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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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上訴人所提交的證據均未能提出充分及客觀的證據支持他們所聲稱他們的

船隻對香港水域之依賴程度。 

29. 	 例如工作小姐「表間一2」的數據分析是來自漁護署根據 2005 年至 2010 年的漁

業生產數據，估算不同類型和長度拖網漁船一年平均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時問比

例6 。有關數據分別來自漁護署於 2006-2007 年進行的港口漁業調查所得有關 

2005 年的數據（附錄 J)7 ，以及於 2006 年至 2010 年進行的季度漁業生產調查所

得有關 2006 年至 2010 年數據（附錄 K)8 °根據「表臨一2J 調查結果，兩位土訴

人 28.3 米及 29. 是米長度的雙拖，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時間比例分別為是. 26%及 

1. 吐5%	 。 

30. 	 上述的錄 J 及的錄 K 顯示，拖網漁船的取樣率，分別約為當時本地拖網漁船數

目的 38% 及 7牙，調查樣本數自分別約為 570 個和 70 個 IO 。上訴委員會因此信

納「表 M-2 」的調查結果可信並具代表性。 

31. 	 除工作小姐在得出其結論時依賴的理據外，委員會亦詳細考慮了各方遞交的證

明文件。經仔細審視這些文件以及各方的意見後，我們同意工作小組的評論，

認為鑑於有鵲船隻的作業模式（即常於香港及內地交界一帶的水域作業），以

及雖然在聲稱的船籍港（即長洲避風塘）的巡查中經常被發現，但在海上巡查

中卻未有被發現，有關情況讓我們相信有關船隻屬於以香港為基地，但只有少

部份時間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為非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

魚作業區域的類別。此結論亦與漁肥在香港出售、方便盒主益照顧太太、在香

港補給燃油、有聘用內地過港漁工及漁獲有在香港出售等兩位上訴人提出的情

況吻合。需要注意的是，根據兩位上訴人在特惠津貼登記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

他們的漁獲主要是在大陸而非在香港銷售。 

8 上訴文件冊 A120 頁。 

7 上訴文件冊 Al12一 113 頁。 

8 上訴文件冊 Al 14-115 頁。 

9 上訴文件珊的 13-115 頁。 

10 上訴文件冊 A113一 l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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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關於兩位上訴人對來自長洲的拖網漁船並未被評定為一般類別，以及從香港仔

出發的海上巡查路線是如何對長洲的拖網漁船做成不公，上訴委員會也關注到

有關問題並非完全不可能。可是，基於每宗申請的情況不盡相同，上訴委員會

認為在本案中就其他非長洲餌案作出比較和評論，分析大有可能會流於推敲，

做法並不恰當。 

33. 上訴委員會認為，漁護署的海上巡查雖然並非毫無漏洞，但有關數據始終是覆

蓋本港海面大範國及已進行一定時間和次數的巡查行動，具有參考價值。就執

行海上巡查的漁護署人員，是否有足夠能力及經驗識別漁船及作出適當記錄，

上訴委員會接受工作小組的解釋，即有不少巡查人員曾是漁民，清楚漁船夜間

作業情況及船燈的顏色和位置，巡查人員有需要時會用具有穩定裝置的望遠鏡，

相信漁護署的海上巡查報告可信性達到滿意水平，因此接納濤、護署的海上巡查

報告作為一籃子支持工作小組決定的證據之一。最後，在沒有實質數據闡釋有

關巡查日子當日天氣狀況的情況下，上訴委員會亦無法對天氣狀況有否對有關

巡查造成影響作出任何結論。 

34. 另一方面，被工作小組評定為屬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域的 14

艘近岸雙拖（即 7對雙拖），在香港實施禁拖措施前都有繼續在休漁期間作業。

兩位上訴人稱他們申請了休漁期貸款，受貸款條件所眠，故不能在休漁期間作

業。但此說法只能解釋為何兩位上訴人沒有在休漁期間在香港水域捕魚作業。

他，們始終欠缺實質證據證明有關船隻主要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區域。

兩位上訴人的閉門聆訊申請 

35. 兩位上訴人申請闊鬥聆訊，不設任何旁聽席，理由如下：

“由於漁民很少面對陌生人，平常我們也是接觸自己的親屬居多，種

少與外人接觸，面對陌生群眾會令我們成封不安及驚慌。故在聆訊當

天，我們懇請土訴委員會接受我們的請求，不設旁聽，使我們在不太

驚慌及不安的 a情婦下，公平公正接受聆訊。” 

36. 在亞洲宮裙芬炭公司 v 遁謂芋游 if.£局案何﹝ 2013 ﹞ 2 HKLRD 354 第 19-32段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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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院確認了以下原則： 

(1) 	 首先，公開的司法程序是普通法的基本原則。從司法的角度來看，

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訴訟的公共性質阻礙了法院的不當行為。

它還維護了公眾對司法行政的信心。它可以導致證據變得可用，

如果訴訟是在非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或者一方或多方當事人或

證人的身份被隱瞞，則不能獲得證據。它也使得對程序的不知情

和不准確的評論不太可能。 

(2) 	 第二，從訴訟當事人的角度來看，公開司法亦使他們享有“香港人

權法案”第 IO條所保證的公開審訊的權利。 

37. 	 上訴委員會雖然不是法院，但職能類近法院，只是聆訊只針對行政決定的上訴。

上訴委員會認為上述案例的原則同樣適用於本上訴。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則上

訴應該公開進行。 

38. 	 上訴委員會認為兩位上訴人未能提出充分的理由，令上訴委員會偏離聆訊一般

是以公間形式進行的原則，因此上訴委員會決定拒絕他們的閉門聆訊申請。兩

位上訴人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顯示公開聆訊會對他們造成不公。漁民很少面對

陌生人的指稱並不足夠。

總結結論 

39. 	 鑑於以上所述原囡，上訴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的決定並無不妥，亦無任何原因

推翻工作小組作出的裁決。上訴委員會自此維持該決定並駁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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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特息津貼上訴委員會u直拖椅~）

個黨編號 CC0031 ll CC0032 

聆訊日期： 2016 年 9 月 21 日

聆訊地點：香港添馬添共進 2 號政局總部來 x 18 :j事 1801 室

（簽等）

贊中明先生， JP

主席

（簽署） （簽署〕

背望如女士 林寶苓女士

委員 委員 

著
一
批

－
梅

接
一
嘉

（
制
朱 h

（簽署）

hVA 

費城芸女士

1A
fU

U
N

喜真

上訴人：真fl有福先生及鄭有權先生

且會部門工作小組代表

孝慈紅女士，高級漁業主倍（漁業可持續哥哥展） ' i.魚 ：.＿ 自熱護理 ；／｛·

誅智明博士，漁業主任（漁業可持續發展） I ，漁農自然雄主里署 

l兄穎芯女士，漁業主任（漁業可持續發展） 4 ，漁農自然道理著

」二訴委員會法律顧問：黃紀怡大律師


